
 

資源稅“全面改革”利好油氣業 

6月 30日財政部稅政司、稅務總局財產和行為稅司負責人就全面推進資源

稅改革答記者問表示，自 2016年 7月 1日起，我國將全面推開資源稅改革，全

面實行從價計征，全面清理收費基金，啟動水資源稅試點，向世界彰顯我國發

展綠色經濟決心。 

一個問題很自然地提了出來：資源稅“全面改革”推進，對石油天然氣行

業將有何影響? 

油氣業對資源稅“全面改革”寄予期待 

資源稅，是為保護和促進國有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與利用，適當調節資源

級差收入而對在我國境內開採各種應稅自然資源的單位和個人徵收的一種稅。 

1984年，我國開始對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種礦產品徵收資源稅，後將鐵

礦石等部分金屬礦產品和其他非金屬礦產品逐步納入徵稅範圍。1993年 12月

25日，我國重新修訂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2010年，在

新疆進行石油、天然氣資源稅改革從價計征試點。2010年 12月 1日起，改革

推向西部地區 12個省、區、市。2011年 11月 1日，根據修訂後的《資源稅暫

行條例》，資源稅改革在全國石油和天然氣領域開展，採取從價計征，徵收稅

率為 5%～10%。隨後的 2014年 12月 1日，煤炭業資源稅也由從量計征改為從



 

價計征。應該說，資源稅開徵 31年來，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組織收入、調控經

濟、促進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的作用。 

然而，隨著我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現行資源稅制度不能很好適應經濟體

制改革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的需要，弊端日益暴露出來，這突

出反映在：計稅依據缺乏彈性，不能合理有效調節資源收益；徵稅範圍偏窄，

許多自然資源未納入徵收範圍；稅費重疊，企業負擔不合理；稅權集中，不利

於調動地方積極性。這些弊端，資源稅改革一直走在前面的油氣業體會猶深。 

中央決定全面推進資源稅改革，就是順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完善資源稅

制度，從根本上消除現行資源稅的弊端。此次資源稅改革與以往的最大不同就

在“全面”：涵蓋全面，全面推進改革，全面實行從價計征，全面清理收費基

金，啟動水資源稅試點，涵蓋了徵收範圍、徵收方式、稅率、稅費關係、稅收

優惠、稅權劃分等各個方面。其要旨就在，通過全面實施清費立稅、從價計征

改革，理順資源稅費關係，建立規範公平、調控合理、征管高效的資源稅制

度，有效發揮其組織收入、調控經濟、促進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

的作用。 



 

就石油天然氣行業來說，資源稅開徵、從價計征改革在各行業中都走在最

前面，對現行資源稅弊端的體會也更深，對資源稅改革的全面推進更加期待。 

油氣業從“全面改革”中可獲得利好 

資源稅“全面改革”，有利於石油天然氣企業。利好主要有三個方面。 

其一是時機利好。推進資源稅改革，總的目標在於提高資源稅費水準，體

現資源所有者權益，推動節能減排。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源稅改革就是明顯的

加稅改革。但選擇什麼時候推進改革，效果是不一樣的。對石油天然氣行業來

說，資源稅的從價計征改革幾年前就已開始實施，現在推進“全面改革”只意

味著消除弊端，有效解決資源稅制度存在的問題，不會帶來新的負擔。在經濟

持續下行、資源產品價格持續低迷的現在，決定擴大資源稅徵收範圍，對其他

礦產資源全面實施改革，並積極創造條件，逐步對水、森林、草場、灘塗等自

然資源開徵資源稅，也既利於消除行業間的不公平，也不會一下子給油氣業帶

來轉嫁成本負擔。 

其二是減輕負擔。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減少稅費負

擔、降低企業成本。過去，資源稅長期實行從量計征方式，不能隨著價格的變

化而相應變化，導致價格下跌時資源稅負擔加重。這次全面改革重申從價計

征，在資源價格普遍下跌的現在可以減輕企業負擔。過去企業的資源稅負擔並



 

不重，但針對資源類企業徵收的種種收費和基金專案繁多，客觀上存在稅輕費

重、重複徵收的問題，規模遠超過資源稅，不但造成資源稅費關係紊亂，也加

重了企業負擔。這次全面改革，強調“著力解決當前存在的稅費重疊、功能交

叉問題，將礦產資源補償費等收費基金適當併入資源稅，取締違規、越權設立

的各項收費基金，進一步理順稅費關係”，同時強調“合理確定資源稅計稅依

據和稅率水準，增強稅收彈性，總體上不增加企業稅費負擔”，提出和確定適

用稅率時， “要遵循改革前後稅費平移原則，充分考慮企業負擔能力”，都有

利於減輕油氣行業的稅費負擔。 

其三是政策有利。我國目前 500多個油田，除大慶、勝利等主要油田外，

其他油氣田單位面積儲量普遍較小，低品位油田居多，開發難度越來越大。此

次資源稅“全面改革”，提出加強礦產資源稅收優惠政策管理，提高資源綜合

利用效率，明確規定“對符合條件的採用充填開採方式采出的礦產資源，資源

稅減征 50%；對符合條件的衰竭期礦山開採的礦產資源，資源稅減征 30%”“鼓

勵利用的低品位礦、廢石、尾礦、廢渣、廢水、廢氣等提取的礦產品”，可以

減稅或免稅。這也有利於石油天然氣行業。 

油氣業在“全面改革”中須正視的問題 

一是應對水資源徵稅的壓力。這次資源稅全面改革，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水

資源徵稅。這個徵稅先在河北試點，試點成功後將在全國普遍推開。油氣業作



 

為用水大戶，必須正視水資源徵稅帶來的壓力。能源產業作為工業用水大戶,在

我國用水量的占比高達 40%以上。雖然目前我國大部分油田已進入石油開採的

中後期,原油含水率達 70%～80%,有的油田甚至高達 90%以上，很大一部分可以

回注地層,排入外環境的不多,但用水多、污染大是不爭的事實。煉化企業也需

要大量用水。水資源徵稅，要求石油石化企業在開採加工過程節約用水，同時

採用先進技術實現水的回收利用。 

二是處理好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我國資源分佈不均衡、地域差距較大，加

之資源稅涉及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企業的關係，稅權過於集中，

既不利於稅負公平合理，也不利於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所以，這次資源稅“全

面改革”，將資源稅定位為共用稅，賦予了地方政府適當的稅權，這主要體現

在三個方面：全面清理收費基金；；合理確定資源稅稅率水準；加強稅收優惠

政策管理。這三個方面的稅權適當賦予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能不能在與企業的

利益博弈中做到科學、公正、公平，對油氣企業的影響很大。過往清理收費工

作的實踐表明，清理收費基金往往是前清後亂，屢屢出現反彈。如何將全面推

進資源稅改革與清費工作相結合，避免清理收費基金落空走過場，也是油氣企

業必須面對的問題。 

此外，在資源稅徵收過程中，由於地方稅務機關對油氣田開採的專業技術

標準不熟悉也不全面掌握，加之各地資源情況千差萬別，很難按照一個統一標



 

準來評價，這極可能在對油氣田資源開採的綜合減征率確定中出現偏差，對

此，油氣企業當正確對待，主動幫助稅務機關避免偏差。 

 

 

（來源：卓創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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